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和

《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

意见

》、《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

关于网下

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公布的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

根据

《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的要求

，

本次发行在网下发行比例

、

回拨机制

、

网下配售股份锁

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

，

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风险

，

并充

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

，

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

、

报价

、

投资

：

１

、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

，

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

如

果本次发行定价的市盈率水平

（

或其他估值指标

）

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

（

或其他估值指标

），

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

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

、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如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可能推迟相关发行流程

，

重新询价或补充披露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

，

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

２

、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３０

，

０９０．９４

万元

。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要

量

，

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

，

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

、

有效使用

，

将对发行人的盈

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

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

、

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３

、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

，

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

制能力

、

财务状况

、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

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的

，

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

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

，

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

重要提示

１

、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珠江钢琴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４７２

号文核准

。

珠江钢琴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７８

，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

、

网下申购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

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０％

，

即

２

，

４００

万股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

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

３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证券

”）

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Ｔ－３

日

）

期间

，

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

询价对象可自主选择在北京

、

上海或深圳参加现场推

介会

。

４

、

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是指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和

《

指导意见

》

中界定的询价对

象条件

，

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投资者

，

包括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自主推荐

、

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

象及个人投资者

。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

合同约定要求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上述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的均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证券自营账户

、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以及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有关联关系的个人

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

５

、

初步询价报价时

，

询价对象应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

，

确定后

统一提交

，

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

，

多次提交的

，

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

报价时

，

应同时申报价格与申购数量

，

申报

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及相应数量

。

６

、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

，

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广州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

，

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将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均设定为

２００

万股

，

即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２００

万股的整数

倍

，

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股

。

７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

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

计申购总量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水平

、

市场情况

、

募集资金

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

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

８

、

发行价格确定后

，

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的申购数量

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

；

网下投资者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全额缴纳申购款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

在

《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中予以披露

，

并将有关情况报中国

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９

、

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

，

详细方案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Ｔ－１

日

）

刊登的

《

发行公告

》。

１０

、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１１

、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Ｔ＋２

日

）

刊登的

《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中披露

。

１２

、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就发行价格未取得

一致

。

１３

、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

：

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

率

２５％

时

，

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告

。

需要重新询价的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

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情况

。

１４

、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

：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１５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Ｔ－６

日

）

登载于巨潮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

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

可于深交所网

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查询

。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５

月

１１

日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５

日

５

月

１４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４

日

５

月

１５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３

日

５

月

１６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５

月

１７

日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５

月

１８

日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５

月

２１

日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确定网上

、

网下最终发行量

Ｔ＋１

日

５

月

２２

日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５

月

２３

日

刊登

《

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５

月

２４

日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２

、

上述日期为正常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与发行人将及时公告

，

修改本次发行

日程

。

３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

或网下申购工作

，

请及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二

、

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广州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

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

１

、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Ｔ－３

日

），

在深圳

、

上海

、

北京三地向有资

格参与本次询价的投资者进行路演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５

月

１４

日

（

Ｔ－５

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２

层

Ａ

厅

（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２８

号

）

５

月

１５

日

（

Ｔ－４

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裙房二层大宴会

１＋２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

５

月

１６

日

（

Ｔ－３

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

５

层西安厅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１

号

）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

，

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咨询电话

：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２７

、

８８８３６９９９－１９１０４

２

、

初步询价安排

（

１

）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

，

与

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

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

询价对象应使用数字证书在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操作

，

并对所有操作负责

。

（

２

）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

，

因

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

。

（

３

）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Ｔ－３

日

）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

须在上述时间内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

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

，

申报价格最小

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每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２００

万股

，

且申报数量超过

２００

万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２００

万股

的整数倍

；

同时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股

。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

假设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Ｐ２＞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则若

Ｐ＞Ｐ１

，

则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若

Ｐ１≥Ｐ＞Ｐ２

，

则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若

Ｐ２≥Ｐ＞Ｐ３

，

则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

则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

４

）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

；

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

、

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

；

申报价格低

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

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２００

万股最低数

量要求或者增加的申购数量不符合

２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购数量的部分

；

经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与询价对象沟通后确

认为显著异常的

。

（

５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

，

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

因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

６

）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

，

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

，

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三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２７

、

８８８３６９９９－１９１０４

发行人：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Ｐｉａｎｏ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渔尾西路）

声 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招股意向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

定的依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招股意

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所有内容

，

均构成招股意向书不可撤销的组成部分

，

与招股意向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国资委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其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

本公司股东无线电集团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３

、

本公司股东金宏利

、

知音琴行

、

欧雅乐器

、

三毛琴行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４

、

本公司全体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

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

：

前述承诺期满后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

和广东省国资委

《

关于广州珠

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

》（

粤国资函

【

２０１０

】

９１７

号

），

由本公司国有股东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

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

该等转持国有股的禁售义务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

。

二

、

关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

１

、

股利分配原则

：

公司实行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

２

、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

３

、

现金分红比例

：

单一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

公司计划在

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

、

盈余公积金以后

，

每年向股东分配的现金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４

、

公司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实现盈利

，

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

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５

、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要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

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三

、

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决议

，

公司以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的股本

４３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

向现有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５

，

３７５

万元

（

即每股

０．１２５

元

，

含税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该次利润分配已

实施完毕

。

该次利润分配后

，

本公司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为

１６

，

１１７．６５

万元

（

母公司报表口径

）。

四

、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

“

风险因素

”

中的下列风险

：

（

一

）

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

广东省财政厅

、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

，

取得编号为

ＧＲ２００８４４０００６２０

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

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第二十八条规定

，

国家

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

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前次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时间是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有效期三年

，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到期

。

公司目前正在办理

所属期为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３

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工作

，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通过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

目前复审结果正处于向国家科技部报备阶段

，

已可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站

（

承办单位

：

科技

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

查询到本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４４００１１０４

，

发证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到期

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号

《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公告

》，

本公司在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之前

，

在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

，

其当年企业所得税暂按

１５％

的税率预缴

。

２０１１

年度

，

如果按照

２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

公司净利润将减少

１

，

６０６．１７

万元

，

占公司当期净利润

（

母公司报表口径

）

的比例为

１１．０７％

。

公司能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进而享受减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３

年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

。

同时

，

若未来国家税收政策或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发生调整

，

导致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发生相应变动

，

本公

司的经营业绩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

（

二

）

存货占比较高的风险

２００９

年末

、

２０１０

年末和

２０１１

年末

，

本公司存货账面值分别为

４１

，

１５０．０４

万元

、

４３

，

９６２．６２

万元和

４９

，

１４１．７３

万元

，

占公司总资

产的比重分别为

３２．７４％

、

３４．５１％

和

３５．７４％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１．４５

次

、

１．５６

次和

１．６９

次

。

２０１１

年末

，

公司存货构成中主要包括在产品

、

库存商品和原材料

，

所占存货的比重分别为

４２．８７％

、

２８．７６％

和

２２．１０％

。

公司存货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是

：（

１

）

与一般工业产品相比

，

钢琴产品的生产周期相对较长

，

零部件加工装配及总装

（

不

包括木材处理

）

阶段一般需要

３

—

５

个月

，

导致公司存货中在产品的占比相对较高

；（

２

）

为了保证钢琴在各种气候

、

环境下的优

良品质和性能

，

公司依靠业内领先的木材加工处理能力

，

根据木材的种类

、

使用要求等制定了相应的木材处理工艺

，

包括场外

自然静置

、

干燥处理

（

气干

、

窑干

、

棚干等

）、

应力释放

、

平衡处理等

，

其工艺流程根据不同种类的木材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

使得公司存货占比相对较高

；（

３

）

随着产销规模逐年扩大和产品品种的不断丰富

，

公司需要保持一定的与销售周期相匹配的

库存商品

；（

４

）

公司为应对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

对木材

、

铸铁等价格变化频率相对较大的原材料增加储备

。

公司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相对较高

，

如果不加强对存货的管理

，

将存在资产流动性降低

、

存货跌价准备增加的风险

。

（

三

）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州市国资委直接持有本公司

９２．０９％

的股份

，

另通过其控制的无线电集团

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９３％

的股份

。

本次发行后

，

广州市国资委仍将继续拥有对本公司的控制权

。

虽然

《

公司章程

》

对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

、

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的回避表决制度作出了规定

，

并建立了独立董事的监督制

约机制

，

但仍存在广州市国资委利用其控制地位

，

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发展战略

、

生产经营决策

、

人事安排

、

关联交易和

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实施影响的可能

，

从而影响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

并有可能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股东的利

益

。

五

、

本次发行的国有股转持相关安排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

和广东省国资委

《

关于广州珠

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

》（

粤国资函

【

２０１０

】

９１７

号

），

在本次公开发行上市后

，

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将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让本次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１０％

的股份

，

预计为

４８０

万股

（

其中

：

广州市国资委

４７５．２０

万股

，

无线电集团

４．８０

万股

）

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４

，

８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０．０４％

每股发行价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它方式来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

＊＊

】

倍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１５

元

／

股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现金股利后为

２．０２５

元

／

股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

元

／

股

（

按全面摊薄法计算

，

扣除发行费用

）

发行市净率

【

＊＊

】

倍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或采用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其它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

止购买的除外

）

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对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

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

】

亿元

、

净额

【

＊＊

】

亿元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保荐费用

：【

＊＊

】

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

＊＊

】

万元

律师费用

：【

＊＊

】

万元

发行手续费

：【

＊＊

】

万元

发行费用合计

：【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Ｐｉａｎｏ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润培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日期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住所

：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渔尾西路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３８８

联系电话

：

０２０－ ８１５１４０２０

传真号码

：

０２０－ ８１５０３５１５

联系人

：

杨伟华

互联网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ｐｉａｎｏ．ｃｏｍ ／

电子邮箱

：

ｙａｎｇ＠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ｐｉａｎｏ．ｃｏｍ

本公司集钢琴研发

、

生产

、

销售与服务为一体

，

倡导钢琴

、

数码钢琴和音乐文化教育共发展

。

本公司主要从事恺撒堡

、

珠

江

、

里特米勒

、

京珠等自主品牌钢琴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及服务

，

产品包含立式钢琴

、

三角钢琴两大系列共三百多种型号

，

涵盖

高档

、

中档和普及型各系列钢琴

，

拥有较为完整的钢琴产品系列

。

本公司是目前全球年产量最大的钢琴制造商

，

是

《

钢琴

》

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和修订者之一

，

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钢琴

民族自主品牌

，

拥有国内乐器行业唯一一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

钢琴研发能力及制造技术国内领先

。

本公司是中国乐器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和中国乐器协会钢琴分会的会长单位

，

是国家乐器标准化中心委托的钢琴国家标

准

（

ＧＢ ／ Ｔ１０１５９－２００８

《

钢琴

》）

的起草和修订者之一

，

同时作为主要起草单位之一参与了

《

钢琴零部件名称

》、《

音准仪校准规

范

》、《

十二平均律音名标注方法

》、《

乐器音准装置准确度等级判断

》

等十多项国家

、

行业标准

、

规范的起草工作

，

参与完成了

《

钢琴调律师

》、《

钢琴制作工

》

等国家职业标准的编写

。

珠江钢琴是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钢琴民族自主品牌之一

。

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

，

本公司已形成以恺撒堡

、

珠江

、

里特米

勒

、

京珠为主的自主品牌体系

，

其中

“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

是最早获得

“

中国驰名商标

”（

１９９９

年认定

）

的乐器品牌

，

珠江牌钢琴于

２００３

年

获得

“

中国名牌产品

”

认证

（

行业首批

），

连续多年评为

“

全国用户满意产品

”，

是顾客首选的中国乐器品牌

；

恺撒堡牌钢琴是本

公司

２００７

年新推出的中高档钢琴品牌

，

填补了国内自主品牌高档钢琴生产领域的空白

，

被科技部列入

“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国家重点

新产品计划

”，

荣获

“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

２００９

年

），

是中国音乐金钟奖比赛

（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１１

年

）

指定用琴

，

并入选庆祝祖国

６０

华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

复兴之路

》

的演出

；“

ＲＩＴＭＩＩＬＬＥＲ

”

商标为

“

广东省著名商标

”，“

Ｒｉｔｍüｌｌｅｒ

”

牌钢琴被

认定为

“

广东省名牌产品

”。

公司连续两次共四年被商务部

、

文化部认定为

“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１０

年

）；

荣获中国质量协会评定的

“

２００９

年全国质量奖

”（

乐器行业唯一一家

）；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被科技部认定为

“

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

乐器行业唯一一家

），

被文

化部评为

“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

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确定为

“

第三批国家标准化良好行为试点企业

”，

并通过

“

国家

ＡＡＡＡ

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

”

确认

；

公司

ＰＴＲ

钢琴成套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被科技部列为

２０１０

年

“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

在

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

中国乐器协会评价的

“

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轻工业乐器行业十强企业

”

中排名第一

。

二

、

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

一

）

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发行人是经广州市国资委

《

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折股方案的批复

》（

穗国资批

【

２００８

】

９０

号

）

批准

，

以珠江钢琴有限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按

１．５３８４８９７２５１７

：

１

的比例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在广州市工商局注册登记

，

并领取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为

４４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９５５

，

注册

资本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

（

二

）

发起人投入资产内容

发行人是由珠江钢琴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

，

原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新设股份公司的发起人

，

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

公司设立时发起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

序 号 发 起 人 出 资 方 式 持 股 数

（

股

）

持 股 比 例

１

广州市国资委 净资产折股

３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２

无线电集团 净资产折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公司成立前主要从事钢琴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和服务

，

成立后承继了珠江钢琴有限的业务

，

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

（

三

）

股份公司成立之后的股权变动

为加快实施公司发展战略

，

进一步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经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及广州市国资委批准

，

公司实施增资扩

股

，

引进行业上下游投资者和管理层

、

核心技术人员及管理骨干持股

。

本次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股

，

占增资前总股本的

７．５％

；

增资定价

按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每股净资产评估值作为定价基准

，

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向符合条件的

４

家行业上下游公司

法人

、

公司

１７５

名管理层

、

核心技术人员及管理骨干增资扩股

。

本次增资的出资形式全部是货币资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公司领

取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为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４８５０６

，

注册资本为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广东省国资委出具

《

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

》（

粤国资

函

【

２０１０

】

５６

号

），

批准同意珠江钢琴本次增资扩股国有股权管理方案

。

三

、

有关股本的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本次拟发行

４

，

８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０．０４％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

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

和广东省国资委

《

关于广州珠

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的批复

》（

粤国资函

【

２０１０

】

９１７

号

），

由本公司国有股东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

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义务

。

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

股 份 类 型

发 行 前 发 行 后

股份数额

（

万股

）

股份比例

（

％

）

股份数额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３

，

０００ ８９．９５８

１

、

境内国有股

４０

，

０００ ９３．０２３ ４０

，

０００ ８３．６８２

其中

：

广州市国资委

（

ＳＳ

）

３９

，

６００ ９２．０９３ ３９

，

１２４．８０ ８１．８５１

无线电集团

（

ＳＳ

）

４００ ０．９３０ ３９５．２０ ０．８２７

社保基金

（

ＳＳ

）

０ ０ ４８０．００ １．００４

２

、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１

，

４００ ３．２５６ １

，

４００ ２．９２９

其中

：

金宏利

１

，

０００ ２．３２６ １

，

０００ ２．０９２

知音琴行

３００ ０．６９８ ３００ ０．６２８

欧雅乐器

６０ ０．１４０ ６０ ０．１２６

三毛琴行

４０ ０．０９３ ４０ ０．０８４

３

、

１７４

名自然人股

１

，

６００ ３．７２１ １

，

６００ ３．３４７

二

、

本次发行流通股

０ ０ ４

，

８００ １０．０４２

三

、

股份总数

４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７

，

８００ １００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国资委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其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

本公司股东无线电集团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３

、

本公司股东金宏利

、

知音琴行

、

欧雅乐器

、

三毛琴行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４

、

本公司全体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

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

：

前述承诺期满后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四

、

发行人业务情况

（

一

）

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本公司主要产品是钢琴

，

包括立式钢琴

、

三角钢琴和数码钢琴

，

立式钢琴有

１４

个品种

（

ＵＰ１０８～ＵＰ１３２

）

２９２

个型号

，

三角钢

琴有

１２

个品种

（

ＧＰ１４２～ＧＰ２７５

）

８０

个型号

，

形成了全球范围内较为完整的钢琴产品系列

。

本公司生产钢琴按照性能与质量标准

可以划分为高档

、

中档和普及型三种

，

其中高档指恺撒堡系列

；

中档指

“

ＰＴＲ

三大系列

”

及其他

１２０

（

含

１２０

）

以上的系列钢琴

；

普

及指其他系列钢琴

。

（

二

）

生产模式

本公司根据市场特点

、

产品特点以及自身生产能力

，

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

，

形成

“

核心产品和整机整合自主生产

，

部分标准化产品

，

如外壳

、

琴凳

、

键盘自主生产和委外加工相结合

，

铁板委外加工

”

的生产模式

。

（

三

）

销售模式

本公司坚持

“

全球化

”

的经营战略

，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营销体系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

公司拥有国内销售网点

２７８

个

，

服务网点

１７７

个

，

国外销售服务网点

２３５

个

，

营销和服务网络覆盖全球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

公司国内销售由经营部负责

、

国外销售由外

贸部负责

。

（

四

）

主要产品产能

、

产量及销量

本公司近三年的产品产能

、

产量

、

销量

、

产销率如下表

：

产 品 年 份 产 能

（

架

）

产 量

（

架

）

销 量

（

架

）

产 销 率

立式钢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

４１２ １０９

，

７０７ ９８．４７％

２０１０

年

８８

，

０００ ９６

，

１１２ ９６

，

２９３ １００．１９％

２００９

年

８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８５１ ８４

，

５６０ １０４．５９％

三角钢琴

２０１１

年

５

，

０００ ４

，

５８９ ５

，

４９６ １１９．７６％

２０１０

年

５

，

０００ ３

，

９１８ ４

，

１１２ １０４．９５％

２００９

年

５

，

０００ ４

，

６０６ ３

，

５４５ ７６．９６％

（

五

）

主要产品销售额及其变动情况

本公司主要产品为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

，

报告期内销售额及其变动情况如下

：

（

单位

：

万元

）

产 品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 额 增长率 金 额 增长率 金 额

立式钢琴

１０２

，

００９．９１ １７．５０％ ８６

，

８１４．５０ １５．８１％ ７４

，

９６３．３３

三角钢琴

１２

，

６４５．３９ ３７．０２％ ９

，

２２８．７７ １６．４７％ ７

，

９２３．８１

合计

１１４

，

６５５．３０ １９．３８％ ９６

，

０４３．２７ １５．８７％ ８２

，

８８７．１５

（

六

）

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

本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包括木材

、

铁板

、

线材等

。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金额的情况如下

：

（

单位

：

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木材

１６

，

７８９．８５ １２

，

４６５．２３ １０

，

８２８．９８

铁板

７

，

３１７．３０ ５

，

４５５．３８ ４

，

６９９．５７

漆包线

２

，

１３０．４１ １

，

６６７．６９ ８００．１７

不饱和树脂漆

１

，

５１３．５９ １

，

４１７．６３ １

，

０６８．１２

（

七

）

固定资产

本公司固定资产主要为生产经营用的房屋建筑物和各种机器设备

，

固定资产的总体资产质量情况良好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

公司各类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

（

单位

：

元

）

项 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综合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５１

，

２０５

，

８０７．８７ １０４

，

４０２

，

６６９．２１ ０．００ ２４６

，

８０３

，

１３８．６６ ７０．２７％

机器设备

３２６

，

０３６

，

１００．８９ ２４６

，

０１０

，

８２３．７３ ０．００ ８０

，

０２５

，

２７７．１６ ２４．５４％

运输工具

２３

，

７８５

，

２６６．６０ １６

，

９１１

，

５４３．９２ ０．００ ６

，

８７３

，

７２２．６８ ２８．９０％

办公及电子设备

１７

，

６６１

，

９５０．８２ １２

，

５７６

，

０４７．５９ ０．００ ５

，

０８５

，

９０３．２３ ２８．８０％

固定资产装修

１６

，

９０６

，

９４６．８０ ６

，

６７５

，

５９１．３８ ０．００ １０

，

２３１

，

３５５．４２ ６０．５２％

合计

７３５

，

５９６

，

０７２．９８ ３８６

，

５７６

，

６７５．８３ ０．００ ３４９

，

０１９

，

３９７．１５ ４７．４５％

（

八

）

房屋所有权

公司主要生产及办公用房为自建或购买取得

，

产权明晰

，

已取得了所有权证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发行人及控股子

公司共拥有

８１

项房产

，

总建筑面积为

２６０

，

１８２．４４

平方米

，

此等房屋及建筑物均已取得合法有效的产权证书

，

不存在被抵押

、

扣

押

、

冻结等他项权利

。

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房屋所有权具体情况如下

：

序

号

所有者 证书编号

建筑面积

（

㎡

）

用途 房屋坐落 有效期至

１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２３３

号

１３３

，

０８５．００

工业

花地大道南路渔尾西

８

号

１２

栋

，

１４

栋

２０５２－１０－１０

花地大道南路渔尾西

８

号

５

栋

２０５２－６－１７

花 地 大 道 南 路 渔 尾 西

（

其 它

８９

，

９１８．１２

平方米

）

２０５１－１１－７

２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２９３９

号

６４．９３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３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１

号

９９６．７９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２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４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２

号

７９６．１０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３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５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３

号

６３．２３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４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６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７

号

５９．６４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５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７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８

号

３９．５７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６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８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６

号

１

，

４０８．５０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７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９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９２

号

１

，

５２２．２４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８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１０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９６

号

３

，

７６２．６３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９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１１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９８

号

２６８．１５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０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１２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０１

号

４

，

４３９．０３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１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１３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０２

号

７

，

８２４．７０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２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１４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０５

号

２２．３１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３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１５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０９

号

８６８．３７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４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１６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１１

号

６３２．８５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５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１７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１４

号

９２２．２９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６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１８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１７

号

５４．９０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７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１９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０

号

６０．７０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８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２０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１

号

１０．４７

工业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园

１３

号自编

１９

栋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２１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３２

号

７

，

２５７．４０

工业

白云区石井红星工业路

１５５

号自编

１

栋

２０４４－７－２４

２２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３４

号

２９６．６１

工业

白云区石井红星工业路

１５５

号自编

２

栋

２０４４－７－２４

２３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３７

号

３５．２４

工业

白云区石井红星工业路

１５５

号自编

３

栋

２０４４－７－２４

２４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４７

号

５３１．３８

工业 越秀区解放南路濠畔街

１０４

号厂房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２５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３９

号

３

，

０２０．４８

工业

白云区石井镇石沙公路红星工业路

１５７

号自编

１

栋

２０４７－２－２７

２６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４２

号

５

，

６３３．７５

工业

白云区石井镇石沙公路红星工业路

１５７

号自编

３

栋

２０４７－２－２７

２７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４４

号

１３０．２５

工业

白云区石井镇石沙公路红星工业路

１５７

号自编

４

栋

２０４７－２－２７

２８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４５

号

４３．８０

工业

白云区石井镇石沙公路红星工业路

１５７

号自编

５

栋

２０４７－２－２７

２９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从 字 第

０１０９００４７３３

号

６０．００

商铺 从化市街口街城中路

４４

号

２０６６－１０－１６

３０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４１１８

号

４１７．４３

办公 东山区文德路

５８

号

１

，

２

楼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３１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４６

号

１２４．３０

住宅

天河区天河南一路六运二街

４９

号之

二首层

２０６７－１－２６

３２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５

号

２９９．３０

工业 海珠区敦和路

１００

号自编

１

号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３３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６

号

１

，

１５６．７９

工业 海珠区敦和路

１００

号自编

２

号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３４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７

号

２５４．９８

工业 海珠区敦和路

１００

号自编

３

号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３５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８

号

２

，

０７１．８０

工业 海珠区敦和路

１００

号自编

４

号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３６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３０

号

２０４．５０

工业 海珠区敦和路

１００

号自编

５

号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３７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２２

号

１３．６１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６

号

１０２

房

２０８０－４－５

３８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１７

号

７４．１９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６

号

１０３

房

２０８０－４－５

３９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１６

号

４０．２２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６

号

２０２

房

２０８０－４－５

４０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１５

号

２６７．９０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６

号三楼

２０８０－４－５

４１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１４

号

２６７．９０

工业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６

号四楼

２０６０－４－５

４２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３８０

号

３５７．２６

工业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６

号后座

２０６０－４－５

４３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从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３６

号

６５．５０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４

号

６０２

房

２０８０－４－５

４４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２５

号

４２．８３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４

号

７１１

房

２０８０－４－５

４５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２６

号

２４．３１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４

号

７０７

房

２０８０－４－５

４６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２９

号

２９．８７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４

号

７０６

房

２０８０－４－５

４７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３２

号

１８．１９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４

号

７０３

房

２０８０－４－５

４８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３４

号

６６．４８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４

号

７０２

房

２０８０－４－５

４９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４２４

号

３１．０２

住宅 越秀区人民南路状元坊

９４

号

７１２

房

２０８０－４－５

５０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８１８３

号

１９９．０１

商铺

荔湾区中山七路王家园上街

３４

号首

层

２０４７－１２－２７

５１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５００４７５０７

号

８

，

８４３．７３

工业 海珠区新港东路

２４４０

号厂房

２０４６－２－４

５２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３６

号

１００．５０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厕所

２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５３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４２

号

２５８．０７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易燃易爆品

仓库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５４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１３

号

３

，

６２５．５４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４

号主车间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５５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１５

号

５５．９１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值班室

—

鼓

风机房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５６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１９

号

６０５．６４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动力车间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５７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２０

号

６

，

１９１．１３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３

号主车间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５８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２３

号

３７．９９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污泥脱水机

房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５９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４５

号

８

，

６８６．１２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木制品仓库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６０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２６

号

６

，

１７６．８１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１

号主车间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６１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３５

号

１０７．６３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排水泵房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６２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３４

号

６

，

１９１．１３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２

号主车间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６３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３３

号

１００．５０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厕所

１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６４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３１

号

４６５．９５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除尘车间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６５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０３９３３８

号

４４１．１８

工业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显纲绿杨

”

村前

田

”

钢琴木制件深加工

（

非易燃易爆

品仓

）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６６

广州珠江制

造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５１０００２９７９

号

９

，

４８５．４７

工业 广州开发区东区沧联一路

５

号

２０４５－４－１９

６７

广州珠江制

造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５１０００２４１５

号

７９．８７

工业 广州开发区东区春晖三街

２４

号

７０４

房

２０６４－５－２２

６８

广州珠江制

造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５１０００２４１６

号

７９．８７

工业 广州开发区东区春晖三街

２４

号

６０４

房

２０６４－５－２２

６９

香港公司 香港

ＮＯ．４０８５５１９ １３０．２０

商业

香港铜锣湾加宁街

１３～１５

号美亚美大

厦

２１ＦＤ

室

２０８８－５－２１

７０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１６

号

２７４．４１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７１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１０

号

９２４．７５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三号车间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７２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１２

号

１８

，

９２１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中转仓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７３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１４

号

４５６．４０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食堂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７４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２１

号

２００．００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冲凉房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７５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２０

号

１２５．００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二号卫生间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７６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１９

号

１５０．００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一号卫生间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７７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１７

号

２１１．９０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锅炉房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７８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１１

号

７０３．８０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四号车间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７９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０９

号

１

，

３３６．５０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一号车间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８０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１８

号

１

，

４６８．７０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干燥房

）

２０２７－３－１４

８１

发行人

粤 房 地 权 证 佛 字 第

０２００２２４６１３

号

３

，

８０８．０４

工业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显

纲

“

大布田

”（

生活楼

）

２０２７－３－１４

注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

房地产权证书是权利人享有房屋及其所占用土地使用权的证明

。

（

九

）

无形资产

１

、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土地位置

土地

使用权人

土地面积

（

㎡

）

取得方

式

用途 使用期限至

１

佛府南国用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６０３９９４

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

事处显岗村委会

“

村前

田

”

发行人

６２

，

３６０．６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０－４－１９

２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２９３９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１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２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３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７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８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８６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９２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９６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０９８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０１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０２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０５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０９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１１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１４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１７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０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１

号

荔湾区芳村大道茂香

园

１３

号

发行人

９

，

８１６．１５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３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５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６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７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２８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３０

号

海珠区敦和路

１００

号 发行人

２

，

９４７．５３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７－１２－２７

４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３２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３４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３７

号

白云区石井红星工业

路

１５５

号

发行人

６

，

６８７．０７

出让 工业

２０４４－７－２４

５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３９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４２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４４

号

、

第

０１４０１１３１４５

号

白云区石井镇石沙公

路红星工业路

１５７

号

发行人

６

，

５７３．６０

出让 工业

２０４７－２－２８

６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１２０２３３

号

荔湾区花地大道南路

渔尾西

８

号

１－１６

，

１８－１９

栋

发行人

７７

，

７４４．２０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２ －１０ －１０

，

２０５２ －６ －１７

，

２０５１－１１－７

７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５１０００２９７９

号

广州开发区东区沧联

一路

５

号

发行人

９

，

４８５．４７

出让 工业

２０４５－４－１９

８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５００４７５０７

号

、

海珠区新港东 路

２４４０

号厂房

发行人

８

，

８４３．７３

出让 工业

２０４６－２－４

９

京通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９７

号

北京通州区经济开发

区东区

北京珠江制造

１４

，

６６６．７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９－１１－１０

１０

增 国 用

（

２０１１

）

第

Ｂ０４０１９６１

增城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香山大道东侧

珠江

恺撒堡

１１２

，

０５７．１

出让 工业

２０６１－３－１７

（

十

）

商标

（

１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国内商标合计

３４

项

，

具体情况如下

：

注

１

：

核定使用商品第

１５

类的内容为中西乐器

；

乐器弦轴

；

乐器键盘

；

乐器弦

；

吹奏乐器的管口

；

乐器盒

；

小提琴腮托

；

琴码

；

乐器制音器

；

乐器用弱音器

。

注

２

：

核定使用商品第

２８

类的内容为舞狮用品

：

狮头

，

狮被

，

龙头

，

龙被

，

大头佛

。

（

２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申请注册的国内商标共

４

项

，

具体情况如下

：

（

３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公司已取得境外商标的情况如下

：

（下转

D6

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五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

５

楼、

１７

楼）


